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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法第 34-1條之通知義務– 

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大字第 2169號民事裁定 

    施昕佑 經 理   

 

一、前言 

民法第 819條共有物之處分、變更及設定負擔，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，

然在繼承之土地上要做到全體共有人同意，往往窒礙難行。故於 1975 年 7 月

新增訂土地稅法第 34-1 條，其目的即在解決此種共有物之分割或其他處分，

所遭遇之極多困難，非但人民深以為苦，政府施政亦常受其阻礙之窘境。希望

以該條解決共有不動產之糾紛，促進土地利用，便利地籍管理及稅捐課徵之目

的。然該條文在實務上處理得當，亦不失為一種合法收購其他共有人土地之手

段，本件亦是因此所生之爭議。 

二、基礎事實 

甲、乙、丙 3人共有土地，應有部分各 3分之 1。甲、乙 2人依土地法第

34條之 1第 1項規定，將共有土地出賣予 A，並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，惟未依

同條第 2項規定通知丙行使優先承購權，嗣丙知悉上情，於第一審依民法第 184

條、第 185條規定起訴，請求甲、乙連帶賠償，並於第二審基於同一基礎事實，

追加依民法第 226條第 1項規定為請求。 

三、爭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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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共有人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出賣共有之土地，未依同條

第 2項規定通知他共有人，並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，他共有人於移轉登記後知

悉上情，得否依給付不能之法律關係，請求出賣土地之共有人賠償損害？ 

四、大法庭統一見解 

(一) 土地稅法第 34-1條之規定 

    按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，其處分、變更及設定地上權、農育

權、不動產役權或典權，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

數之同意行之。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，其人數不予計

算。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，他共有人得以同

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，土地法第 34條之 1第 1項、第 4項

定有明文。部分共有人依該條第 1項規定，出賣共有土地全部，就

各該共有人言，仍為出賣其應有部分，為處分之共有人，除本於自

己權利處分其應有部分外，另係基於法律之授權代為處分他共有人

之應有部分，並非以此剝奪他共有人依同條第 4項規定享有之優先

承購權，是共有人依首揭規定出賣共有土地之全部時，他共有人自

仍有優先承購之權利。 

(二) 優先承購權僅具債權效力 

    土地法第 34條之 1第 4項並未如同法第 104條第 2項後段設

有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，其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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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之明文，故土地法第 34條之 1第 4項規定

之優先承購權僅具債權效力。優先承購權人於他共有人出賣其應有

部分予第三人時，固得行使優先承購權而與該共有人訂立同樣條件

之買賣契約，然倘該共有人本於其與第三人之買賣契約而將出售之

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，優先承購權人不得主張該買賣為無效

而塗銷其移轉登記。 

(三) 優先承購權僅係共有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 

    因土地法第 34條之 1第 4項所定之優先承購權僅係共有人間

之權利義務關係，並無對抗第三人之效力，故出賣應有部分之共有

人之通知義務，純屬共有人間之內部關係，共有人未踐行此項通知

義務，逕出售其應有部分予他人並辦畢移轉登記，對他共有人僅生

應否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問題，不影響其出售、處分之效力。 

(四) 違反通知義務之法律效果 

    出賣之共有人違反通知義務，致未受通知之他共有人無從行使

優先承購權，倘構成侵權行為致該共有人因此受有損害，自得依侵

權行為之法則請求出賣之共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五、結論 

土地共有人違反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2 項之通知義務，並辦畢所有權移

轉登記時，出賣之共有人就其應有部分已無從與他共有人成立買賣契約。他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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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於移轉登記後始知上情，因優先承購權僅係共有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，並

無對抗第三人之效力，故出賣應有部分之共有人之通知義務，純屬共有人間之

內部關係，自不得依給付不能之法律關係，請求出賣之共有人賠償損害。他共

有人僅能依侵權行為請求出賣之共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意即多數共有人若執意處分土地，他共有人僅能依侵權行為請求賠償，然

即便有侵權行為產生，要「證明」該共有人之「損害｣及計算「損害範圍」亦是

一件難事，正如原告一審依民法第 184 條侵權行為本案一路由 102 年纏訟至

今，仍未定讞可見一般。 

此與企業併購法之現金逐出亦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少數共有人最終能爭執之

處僅有「價格｣是否合理，然多數共有人若操作得當，價格部分亦難以爭執並

推翻，如此他共有人之權利是否遭受侵害而求償無門? 又該決議出現後，是否

又會為共有土地之處分增添新操作及爭議，亦值得後續觀察。 

 


